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房屋征迁房票使用的规定（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住宅房屋征迁房票使用，结合本市实际，现作如下规定：

一、房票持有人购买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住宅房屋（不含原杭州湾新区和崇寿镇）的给予购房补贴，购买二手住宅房屋的不再给予购房补贴。
二、房票初始持有人在房票载明的使用截止时间前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房屋的，全额享受购房补贴；在房票使用延长期限内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房屋的，减半享受购房补贴。

三、房票允许转让，但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房票只允许转让一次，受让所得的房票仅限于购买本市行政区域内（不含原杭州湾新区和崇寿镇）新建商品住宅房屋，购房补贴全额由受让人享受；

2.房票须实名转让，由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办理房票转让登记，且受让人购房须在办理房票转让登记之后；

3.房票转让及受让人购房须在房票开具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受让人未在房票开具之日起6个月内购房的，不享受购房补贴。

4.单张房票须全额转让，不得部分转让。

四、房票使用人凭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办理商品房不动产权证的凭不动产权证）、购房发票、房票回执联、本人身份证等相关材料，领取购房补贴。凭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领取购房补贴的，以商品房买卖合同记载的商品房购房总金额为基准；凭商品房不动产权证领取购房补贴的，以购房发票总金额为基准。

房票使用人领取购房补贴后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须全额退还已领取的购房补贴。
五、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与《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推行住宅房屋征迁房票安置的实施意见（试行）》（慈政发〔2016〕30号）、《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推行住宅房屋征迁房票安置的实施意见（试行）的补充规定》（慈政发〔2016〕51号）相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在本规定施行前已发布拆迁公告（正式确定的补偿安置公告）或征收决定公告的项目，仍按原政策文件规定执行。


